化學系還願助學金設置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1.11.15系務會通過
1、 設置宗旨: 協助家庭經濟困難之大學部學生，於就讀本系期間之生活費補助，使其能安心就學。
二、 說明:
1. 申請資格：
（1）輔仁大學化學系大學部學生，有實際經濟困難且學業成績良好者，經由班導師面談了解其家庭經濟狀況後，由班導師推薦，即可提出申請。
    （2）系上各項費用若未繳清的學生不得提出申請。

2. 審核辦法：
(1) 班導師推薦之學生若符合張進德博士還願助學金設置辦法，系上將優先推薦申請張進德博士助學金(至多11名)。
(2) 超過張進德博士還願助學金補助名額之學生，經系發會議討論通過即可獲得系上還願助學金補助，名額至多10名。

3. 補助金額：每月金額新台幣3000元，寒暑假期間不予補助，合計補助一學期4.5個月。

4. 獲補助之學生需瞭解還願助學金設置之目的，鼓勵學生珍惜這份資助，於面對生活困難仍能努力學習；並鼓勵學生心存感恩，於畢業工作後亦能主動回饋母系，幫助更多學弟妹。

5. 獲得補助之學生需填寫化學系還願助學金回饋意願書一份。

6. 申請辦法：每學期開學第四週檢附下列資料送系辦公室提出申請
(1)填寫助學還願金申請表乙份，並附二吋半身照片一張。
(2)前一學期成績單一份

7.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院長同意，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修正
時亦同。
[bookmark: _GoBack]
